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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凌示范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规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行为，按照中省有关生活垃圾处理收费价格改革的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以及《陕西省价格条例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对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进行适当调整，现就拟调整的收费标准及相关事宜公开征求意见如下：
一、收费标准
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取本着简便、有效、易操作的原则，根据不同的收费对象采取不同的计费方法，按以下类别和标准计收：
（一）城市居民和暂住人口按户为单位计收，每户每月6元。居住在物业小区的，由物业管理单位代收后缴环卫部门；居住在单位生活区的，由单位代收后缴环卫部门；居住在市区其他地方的，由环卫部门直接收取。
（二）国家机关、部队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工业企业按在岗职工人数为单位计收，每人每月2元，由单位缴纳，不得转嫁给职工。其中，各类学校按教职工和学生总人数计收，每人每月0.5元，由学校缴纳，不得转嫁给教职工和学生。
（三）饮食业经营单位、门店按营业面积计收，每平方米每月2元，超过500平方米的部分按每平方米每月1元计收。
（四）修理厂、加工厂、洗车场等服务业按营业面积计收，每平方米每月2元，单户单经营场所月缴费额最高不超过500元。
（五）娱乐业、美容美发业、洗浴业、停车场等其他商业门店按营业面积计收，每平方米每月1.5元。
（六）旅店业按床位数为单位计收，每床每月3元，由经营单位缴纳，不得转嫁给旅客。
（七）集贸市场、夜市、零散摊位按摊位计收，固定摊位每位每月50元；流动摊位每位每天1.6元，以上摊位按所占用的面积确定，每四平方米为一个摊位。不足四平方米的按四平方米计，超过四平方米的据实累加核收。
（八）各类医院除按在岗职工人数计收外，还要以病床数为单位计收，每床每月3元，超过100张床位的部分按每床每月1.5元计收，由医院缴纳，不得转嫁给患者。
（九）城市客运车辆按核定的座位数为单位计收，每座每月1.5元，由经营者缴纳；城市货运车辆按核定的吨位数为单位计收，每吨每月5元，由经营者缴纳。
（十）建筑垃圾及其渣土按垃圾产生量为单位计收，每吨30元，超过半吨未满一吨的按一吨计，未满半吨的按半吨计。
（十一）临时商业文艺演出按每场次150元计收；临时商品展按展场面积每平方米1.50元一次性计收；临时商业演示、宣传按每日50元计收。
（十二）其他无法计入上述条款的单位和个人均按垃圾产生量计收，每吨36元，超过半吨未满一吨的按一吨计，未满半吨的按半吨计。
二、相关说明
（一）下岗职工自谋职业者、城市下岗职工、失业人员、低保对象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敬老院、福利院及残疾人学校免收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（二）此次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《杨凌示范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》第五条的收费标准、计费规则相关规定同步废止，该办法中除上述收费标准、计费规则相关内容外的其余条款，继续有效。
